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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高新集团（持股 222,300,000股）部分股权(48,0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但其剩余股份足以支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需的对价（包括

高新集团代为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股东支付的对价）；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737,586股）所持全部股权处于质押状态，

质权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解

质所需支付对价的股份；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金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股

100,000股）所持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由于其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股权分置改革，

其所应支付的对价由高新集团代为支付。同时，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

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出现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3、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表决通过的风险。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苏州高新的全部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

股股东,以换取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将获得 3.4股股份的对价。对价安排执行完成后，本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苏州高新

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维持不变。 

截至 2006年 2月 22日，尚有十名非流通股股东对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示

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 4,550,000股，

占非流通股份总数的 1.48%。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本公司控股股

东高新集团同意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支付，代为支付后，高新

集团保留对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的追偿权利。 

 

二、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高新集团承诺自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开始，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承诺在上述十二个月承诺期期满后，其所持股份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承诺期内，所持股份比例不低于

35%；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承诺期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低于因公告被确定为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而停牌的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减持（若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2、其他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同时承诺在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3、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分别承诺：自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4、高新集团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持股承诺期期满后，通

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的,自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5、高新集团承诺：代替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

价，代为支付后，高新集团保留对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的追偿权利。 

6、高新集团承诺：若违反前述承诺在证券交易所以低于公告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的价格挂牌交易出售股份（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

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

理），则其违约出售股份的资金将全部划拨给苏州高新，归全体股东所有。 

7、所有参与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如果其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接受中

国证监会对其实施的相关行政监管措施，给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8、所有参与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

的股份。 

 

四、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3月 1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3月 9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3月 7日至 2006年 3月 9日 

 

五、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 2月 13日起停牌，最晚于 2月 23日复

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月 22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

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月 22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

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512-68072571，68096283 

传真： 0512-68099281 

联系人：缪凯、徐征 

电子信箱： miao.k＠c-snd.com，xu.z@c-snd.com 

公司网站： www.sndht.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本公司章程,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发展、保护投资

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由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份的股

东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意向,并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拟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以使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公司董事会在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方式：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利益平衡的对价,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流通股获付 3.4股。上述对价支付完成

后本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维持不变。 

2、支付对象：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下午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 

3、支付股份总数：51,316,200股。 

4、获付股份比例：按截止股权登记日每位流通股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的证券账户中持有的苏州高新流通股的数量，每

10 股获付 3.4 股股份，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零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行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5、对价执行情况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 

执行对价股份

数量（股）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 

高新集团 222,300,000 48.59 37,214,038 185,085,962 40.46

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5,920,000 5.67 4,339,127 21,580,873 4.72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390,000 3.36 2,576,357 12,813,643 2.80

苏州乐星工商实业公司 10,170,000 2.22 1,702,505 8,467,495 1.85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7,000,000 1.53 1,171,832 5,828,168 1.27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737,600 1.04 793,094 3,944,492 0.86

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 0.98 753,321 3,746,679 0.82

江苏省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200,000 0.92 703,099 3,496,901 0.76

苏州创元（集团）有限

公司 
2,922,400 0.64 489,226 2,433,188 0.53

上海普发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 0.44 334,809 1,665,191 0.36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53

人） 
7,400,000 1.62 1,238,792 6,161,208 1.36

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306,540,000 67.01 -51,316,200 255,223,800 55.79

流通股股东（合计） 150,930,000 32.99 51,316,200 202,246,200 44.21

所有股东合计 457,470,000 100.00 457,470,000 100.00

 

6、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 

限售条件

高新集团 185,085,962 G+36个月 注一 

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580,873 G+12个月 注二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13,643 G+12个月 注三 



苏州乐星工商实业公司 8,467,495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828,168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44,492

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746,679

江苏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96,901

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 2,433,188

上海普发贸易有限公司 1,665,191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53人） 6,161,208

  

 

注一：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同时承诺自上述十二个月承诺期期满之日起，其所持股份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承诺期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低于因公告被确定为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而停牌的停牌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减持（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

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注二：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同时承诺在

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注三：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7、股份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有法人股 275,232,400 -275,232,400 0

2、社会法人股 31,307,600 -31,307,600 0非流通股股份 

非流通股股份合计 306,540,000 -306,540,000 0

1、国有法人股 0 229,157,246 229,157,246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2、社会法人股 0 26,066,554 26,066,55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合计 
0 255,223,800 255,223,800

A股 150,930,000 51,316,200 202,246,200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合计 
150,930,000 51,316,200 202,246,200

股份总额  457,470,000 0 457,470,000

 

8、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实

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9、表示否定或者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高新集团承诺，代替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代为支付后，高新集团保留对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的追偿权利。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基本观点 

(1)流通股单独流通制度也就是股权分置制度，是中国证券市场由于历史原

因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因此，

必须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价受到非流通股份不能流通的预期这一特定

因素的影响，流通股相对于非流通股有一个流动性溢价。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原

流通股的流动性溢价将消失，因此，股权分置改革需要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

东支付对价。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苏州高新非流通股股东向

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多少并不会改变苏州高新的市场总价值，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实施不应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

总额减少，特别是要保证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

少。 



2、对价的标准 

(1)流通股的定价 

流通股的定价按截至 2006年 2月 8日公司 30日移动平均价与 2月 8日收盘

价二者中的高者计算，即确定为 6.17元。 

(2)非流通股的定价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公司非流通股的价值由于没有连续竞价的价格发现机

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予以科学、合理的估价。在综合考虑公司流通股的

市净率、公司盈利能力及未来的成长性等因素后，将苏州高新非流通股在公司

2005年 9月 30日每股净资产 3.56元的基础上乘以调整系数 R，该 R值定为 1.20，

即非流通股定价为 4.27元。 

3、测算过程 

对价支付的主要依据是：公司价值不会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而改变，本次改

革改变的是两类股份的交易机制和定价机制，并没有改变两类股东所持股票的总

体价值。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上市流通权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可通

过以下几个步骤计算得出： 

   (1)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市值总额等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市值总额，由此

计算： 

   非流通股本×非流通股定价＋流通股股本×流通股定价＝公司股份总额×方

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 

在上述公式中，流通股股本为 15,093.00万股，非流通股本为 30,654.00万

股，流通股定价为 6.17元；非流通股定价为 4.27元；公司股份总额为 45,747.00

万股。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为 4.90元。 

 (2)方案对价金额的测算。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的股价水平降至上述计算每股理论价格4.90

元，为使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市值不会减少，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对价总额及股份的理论数量计算如下： 

对价总额＝方案实施前流通股市值－未支付对价时的流通股市值＝流通股

股数×（改革前流通股价格－改革后流通股价格） 



由于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即是股改后流通股价格，由此计算可得出对

价总额为 19,168.11万元。 

(3)对价金额对应的股份数量 

流通股获送比例＝对价金额对应的股份数量/流通股股数 

对价股份数量＝对价金额/每股理论价格＝19,168.11/4.90＝3,911.86万股 

每 10股流通股获送比例＝3,911.86/15,093.00×10 ＝2.592股   

(4)结论 

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支付 3,911.86 万股的对价时，流通股股东从

理论上不会损失。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具有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存

在股票价格一定幅度波动的风险。方案实施后，股票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流通

股股东的收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经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后，为了更充分保

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经过协商，并与保荐机构沟通，一致同意确

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  

以方案实施基准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的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使流通股股

东每 10股获得 3.4股的公司股票，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零股按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规定的零碎股处理办法进行处理，非流通股同时获得流通权。 

4、股权分置改革后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影响的评价 

(1)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在无须支付现金的情况下，

将获得其持有的流通股股数 34%的股份，其拥有的苏州高新的权益将相应增加

34%。 

    (2) 本次改革的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认为，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综合考虑了苏

州高新的盈利状况、发展前景及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充分兼顾了苏州高新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和即期利益，是按照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有利促进市场平稳发

展的基础上确定的，因此，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是合理的，保证了流通股股东的实际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一）承诺内容 

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苏州高

新的非流通股股东做出如下承诺： 

1、高新集团承诺自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开始，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承诺在上述十二个月承诺期满后，其所持股份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承诺期内，所持股份比例不低于 35%；

承诺在上述三十六个月承诺期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低于因公告被确定为进行股

权分置改革而停牌的停牌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减持（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处理）。 

2、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所持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同时承诺在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3、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分别承诺：自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4、高新集团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持股承诺期期满后，通

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总数的1%的,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5、高新集团承诺：代替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

价，代为支付后，高新集团保留对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的追偿权利。 

 

（二）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高新集团承诺：若违反前述承诺在证券交易所以低于公告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收盘价的价格挂牌交易出售股份（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

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则其违约出售股份的资金将全部划拨给苏州高新，归全体股东所有。 

所有参与动议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如果其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接受中

国证监会对其实施的相关行政监管措施，给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三）所有参与动议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

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2005年 10月 10日，高新集团等 53家非流通股股东书面委托公司董事会召

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董事会受上述非流通股股东

委托，已向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发函征询进行股权分置的意见。截止目前，包括控

股股东，共有 301,990,000股非流通股，即占非流通股份总额的 98.52%表示同意

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另外 10 家非流通股股东中，1 家明确表示反对支付对

价，其他 9家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意见。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

股东数量及比例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股份性质 

高新集团 222,300,000 48.59 国有法人股 

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920,000 5.67 国有法人股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90,000 3.36 国有法人股 

苏州乐星工商实业公司 10,170,000 2.22 社会法人股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000,000 1.53 社会法人股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37,586 1.04 社会法人股 

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 0.98 国有法人股 

江苏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00,000 0.92 国有法人股 

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 2,922,414 0.64 国有法人股 

沈阳通盈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50,000 0.21 社会法人股 

上海雄震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 0.13 社会法人股 

上海葆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 0.08 社会法人股 

上海皇浦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270,000 0.06 社会法人股 

上海城城实业有限公司 220,000 0.05 社会法人股 

上海敏捷自控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150,000 0.03 社会法人股 

上海鸿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50,000 0.03 社会法人股 



上海渝华电话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杰卫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三环教育书店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全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胤岙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捷晨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升伟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93,000 0.02 社会法人股 

大连开发区物资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8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之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怡乐印务有限公司 7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佳时服装技术有限公司 7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大连家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70,000 0.02 社会法人股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二电实业总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久汇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卫信化工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台州市北极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慈溪市凌威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无锡市新区金桥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云星橡塑模具厂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鸿发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精承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兴鹤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淮北市迦南绒业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晋乾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腾宏服装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晶冠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唐桦经贸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品鑫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0.01 社会法人股 

上海鼎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30,000 - 社会法人股 

海南富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 社会法人股 

南京笨鸟先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 社会法人股 

大连成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 社会法人股 

上海益峰贸易有限公司 30,000 - 社会法人股 

大连福瑞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7,000 - 社会法人股 

上海意元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 社会法人股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之日，根据查询的结果，除以下情况外，提出股权分置改

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任何冻结、质押等情形。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权利限制 

股数 

权利限制

原因 

高新集团 222,300,000 48.59 48,000,000 质押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37,586 1.04 4,737,586 质押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高新集团（持股 222,300,000股）部分股权（48,0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但其剩余股份足以支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需的对价（包括

高新集团代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股东支付的对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737,586股）所持全部股权处于质押状态，

质权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解

质所需支付对价的股份。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金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股 100,000股）所持股权

处于质押状态，由于其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其所应支付的对价由

高新集团代为支付。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本公司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国有法人股的处置需在相关股东会议召

开前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取得并公告的可能。若在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仍无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

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若最终无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高新集团（持股 222,300,000股）部分股权（48,0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但其剩余股份足以支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需的对价（包括

高新集团代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股东支付的对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737,586股）所持股权处于质押状态，质权

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解质所

需支付对价的股份；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金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股100,000

股）所持股权处于质押状态，并由于其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其所

应支付的对价由高新集团先行代为支付。同时，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

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出现被质押、冻结的风险，若最终导

致无法按计划实施对价安排，将按照有关规定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及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4、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股权分置问题的创新探索，在尚处于初级阶段

和发展之中的我国证券市场，该等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受公司情况、股票供求关系、宏观经济走势、国家相关政策以及投资者

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存在波动的风险。公司董事会特别提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及其结论意见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聘请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保荐机构并出具保

荐意见，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发表法律意见。 

保荐机构名称：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爱河桥路 28号 

邮编：215006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保荐代表人：杨伟 

项目主办人： 王学军 

项目人员：苏北  吴贤 陶莉莉  王茂华 

联系电话：0512-65582017 

传真：0512-65582005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25楼 

邮编：200001 

负责人：史焕章 

经办律师：章晓洪、张小燕 

联系电话：021-61059028 

传真：021-61059100 

 

（二）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

书的前二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

通股股份的情况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及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在苏州高新董事

会发布关于股权分置改革重大事项公告的前二日未持有苏州高新流通股份,在苏



州高新董事会公告改革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苏州高新流通股股份。 

 

（三）保荐意见结论 

东吴证券发表意见如下： 

本保荐机构在认真审阅了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及相关文件后认为：苏州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

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自愿”的原则，苏州高新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

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高新集团先行代为表示否定

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并保留追偿权的承诺合法、可行，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具有执行对价安排和履行承诺事项的能力，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

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东吴证券同意推荐苏州高新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针对苏州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东吴证券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方案的修改是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充分沟通协商，尤其是在认

真听取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苏州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修

改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自愿”的原则，苏州高新

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高新

集团先行代为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并保留追偿

权的承诺合法、可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有执行对价安排和履行承诺事项的能

力，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

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

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出具的保荐意见之结论。 

 

（四）律师意见结论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如下： 

苏州高新具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苏州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内

容及苏州高新非流通股东对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股

份的上市交易或转让做出之承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



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

指引》以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可

以依法实施；高新集团先行代为表示否定或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并保留追偿权的承诺合法、可行；苏州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须通过

国有资产管理监督部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后实施。 

针对苏州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发表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苏州高新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程序和调整后的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以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可以依法实施，高新集团先行代为表示否定或未明确

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并保留追偿权的承诺合法、可行；苏州高新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事宜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复文件的内容，尚须取得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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